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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國父紀念館評選出版博碩士論文及專書實施計畫  

一、 實施目的 

       國立國父紀念館(以下簡稱本館)為鼓勵國內相關研究人員從事孫中山或

人文社會科學與國家發展研究，經由評選方式出版優良博碩士論文及專

書，以提升學術研究能力，厚實國家人力，特訂定本計畫。 

二、 申請資格及條件 

(一) 博碩士學位論文 

1. 申請者應具中華民國國籍，並於 111年 9月 15日前 5年內（106

年 9 月至 111 年 9 月 15 日）取得教育部認可之全國大專校院博

碩士學位；國父紀念館員工不得申請。 

2. 博碩士論文以孫中山思想、民國歷史、國家發展或相關人文社會

科學為主題，內容須與孫中山先生思想、歷史或理論有所關聯，

且以中文撰寫及未獲得其他獎(補)助或出版者為限。 

(二) 專書 

1. 申請者應具中華民國國籍，任職於國內外大學院校、學術研究及

史政機構之學者、研究人員（含博士後研究人員），或取得教育

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博士學位者；國父紀念館員工不得申請。 

2. 專書論文以孫中山思想、民國歷史、國家發展或相關人文社會科

學為主題，內容須與孫中山先生思想、歷史或理論有所關聯，且

以中文撰寫、未曾出版者為限，字數 10萬至 35萬字。 

三、 申請方式 

       申請者須檢具下列文件：申請資料不符規定者，視為不合格件，不予進

入評選作業。 

(一) 博碩士學位論文 

1. 博碩士學位論文申請表 1份。 

2. 學位證書影本 1份，應註明「與正本相符」字樣。 

3. 畢業論文 4 份，請裝訂成冊，封面僅顯示論文名稱(不可出現作者

姓名、學校、系所、指導教授姓名等資訊)。 

4.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1份及光碟片 1片(內含申請表 WORD檔、學位論

文 PDF及 WORD檔) 。 

(二) 專書 

1. 專書申請表及簡歷表各 1份。 

2. 專書初稿（含著作目錄）一式 4 份(不可出現作者姓名、任職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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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資訊)，書面格式採 A4尺寸直式橫書，標題字體級數不限，內文

中文字體為標楷體 12 號字，單行間距，加上頁碼，雙面印製並裝

訂成冊，以供專業評選用。 

3. 光碟 1片(內含申請表 WORD檔、著作 PDF及 WORD檔)。 

四、 申請時間 

       自本(111)年 9月 1日至 9月 15日止受理申請（以郵戳為憑），申請者應

備妥上列文件，以掛號郵寄至 110054北市信義區仁愛路四段 505號「國

立國父紀念館研究典藏組收」，並於信封上註明「申請國立國父紀念館評

選出版博碩士論文及專書」。申請資料及附件恕不退還。 

五、 評選方式 

(一) 博碩士學位論文 

1. 博碩士論文經評選通過者，本館取得著作授權後，依中央政府各

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以每千字核給稿費新臺幣(下

同)750 元，核予博士論文稿費上限 4 萬元，碩士論文稿費上限 2

萬元，總量以 4 名為原則，如未達本館要求之評選標準，得以從

缺。 

2. 博碩士論文經評選會議評定應予出版者，除稿費外，作者應在 6

個月內依評選委員意見完成修改後，送交本館辦理出版事宜。 

3. 論文經出版後，本館將寄送國內外推廣研究單位及圖書館，並贈

送作者 30本。 

(二) 專書 

1. 專書經評選通過者，本館取得著作授權後，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

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以每千字核給稿費 850元，上限 4萬元；

實際名額依評選結果而定，得以從缺。 

2. 專書經評選會議通過者，作者應在 6個月內依評選委員意見完成修

改後，送交本館辦理出版事宜，始核發稿費。 

3. 專書經出版後，本館將寄送國內外推廣研究單位及圖書館，並贈送

作者 50本。 

六、 評選作業 

(一) 由本館聘請相關領域學者專家擔任評選委員，分兩階段辦理： 

1.初評：以匿名方式進行書面審查， 

2.複評：由本館召開複評會議作成決議。 

(二) 評選委員依行政程序法第 32 條之規定，迴避聘請博碩士學位論文

申請人之指導教授、口試委員及相關規定應迴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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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評選重點及比例分配 

1. 研究主題之重要性及創新性 20%。 

2. 研究架構與研究方式之嚴謹與完整性 40%。 

3. 研究內容之意義與價值 40%。 

(四) 評選結果預計於本(111)年 12月 30日前在本館網站公布，並以書

面通知評選通過者。 

七、 權利及義務 

(一) 評選通過者應無償配合本館安排，將其學位論文及專書之全部或部

分發表於相關學術報告、期刊或學術研討會等；並不得再以同一著

作申請其他獎補助。 

(二) 評選通過者應同意無償授予本館不限地域、時間、方式等公開推廣

陳列（含本館中山學術資料庫）出版、展示、傳輸其論文及專書著

作全部內容之權利。 

(三) 博碩士論文評選通過者，應另依本館書面通知指定期限內，檢送授

權書、論文著作 2冊及光碟數位檔 1份供本館收藏陳列；論文封面

須註明：「本論文獲國立國父紀念館民國 111 年博碩士論文評選通

過」。 

(四) 獲評選出版之論文及專書，應於評選結果公告日起 6個月內，依審

查意見修改完成 (含序言、正文、註釋、參考書目等)之定稿，送

交本館辦理出版事宜，逾期視同放棄出版。得因重要事故需展延，

應於到期日前 1個月，向本館提出申請，最長期限為 3個月。 

(五) 本館所支付之稿費將依據中華民國所得稅法規定辦理申報及扣繳。 

八、 撤銷資格 

       評選通過者須保證其論文內容無違反學術倫理或智慧財產權法等情事，

違反者將自動喪失資格，並應繳回所有已撥付之稿費；若涉及法律問題，

概由作者自付，與本館無涉。 

九、 本計畫未規定事項，除適用其他相關法規命令外，若有任何變更或修


